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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办发〔2018〕95 号 

 

 

 

各院（系）、部、处、办、直属单位： 

现将《哈尔滨工业大学关于印发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办法

（修订）的通知》（哈工大办〔2018〕463号）转发给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哈尔滨工业大学（威海）  

2018 年 11 月 2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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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工大（威海）学校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8年 11月 21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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